
人事档案代理合同书

编号 :

甲方: 南京市鼓楼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         联系电话 S3302291

乙方: 南京鼓楼新东方进修学校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5633““

根据鼓楼区 《关于委托人事代理服务△作的实施意见》及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,甲 、

乙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,就委托人事代理订立合同如下 :

一、甲方的责任如下 :

甲方代替乙方施行下列第 ( 1、 2、 9

1、 人事档案保存;        7、

2、 人事政策咨询;        8、

3、 大中专毕业生转正定级 ;

4、 调整档案I资 ;

5、 代办社会养老保险 ;

6、 代办住房公积金 ;

)项人事代理 :

专业技术职务评审、申报 ;

企事业单位聘用干部审批备案 ;

9、 出具以档案为依据的证明 ;

10、  办理因公因私出国 (境 )的政审 ;

11、 代办户籍迁移手续 ;

12、  接转党组织关系 ;

二、甲方不负责乙方除人事代理合同规定项目以外的其他管理责任。

二、乙方的责任如下 :

1、 按甲方的耍求,及时提供与委托代理内容相关的有关材料 ;

2、 根据委托代理内容,乙方须结清 ⒛⒆ 年 1月 1日 之前的人事档案保管费用,⒛O,

年 1月 1日 之后人事档案管理不收取费用,集体户籍抟靠费按相关规定正常收取 ;

(参照南京市八事局、财政局、物价局宁人字[19%]%号文件和苏财综[⒛08]%号、苏

价费[20081392号文件 )

3、 乙方I作人员离职时,乙方须先将离职员I户籍关系转出方可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

续,否则甲方有权终止人事代理 ;

四`本
合同期限从⒛16~年 05月 ⒆ 日起至 2018气 OS~月 OS日 止。

五、本合同自签定之日起生效,合同书一式两份,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

经手

⒛ 16年


